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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质量强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粤强省办〔2025〕2 号 

 

广东省质量强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 

做好质量管理工程及质量管理与认证自学 

考试政策推介和宣讲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地级以上市质量强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，东莞理工学院，各有

关企业、行业协会： 

高素质质量人才是提升质量的基本保障，是守住质量安全底线、

促进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。为贯彻落实《质量强国建设纲要》《广

东省质量强省建设纲要》，加快质量技能型人才培养，根据全国高

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印发的有关规定，广东省定于每年 1 月、

4 月和 10 月举行质量管理工程（专升本）及质量管理与认证（专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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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学考试（以下称质量专业自学考试），主考学校为东莞理工学院。

现就质量专业自学考试政策推介和宣讲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宣传发动对象 

（一）在校学生：中等职业学校、高职高专院校学生。 

（二）在职人员：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技术机构中希望通过考

试提高专业水平、获取更高职业资格或晋升机会的工作人员。 

（三）社会人员：希望通过考试证明自身专业能力，有志于从

事质量管理工作的社会人员。 

二、宣讲主要内容 

解读质量专业自学考试的政策规定，质量专业自学考核的特点、

优势和机会，介绍质量专业自学考试项目、办学办考工作情况，提

高社会和公众对质量专业自学考核的认知度和参与度，促进个人和

社会的发展，营造人人关心质量、重视质量、追求质量的良好氛围。 

三、宣讲主要形式 

（一）线上活动。利用微博、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媒体平台，发

布质量专业自学考试的相关知识，引发受众兴趣。与高校、职业培

训机构合作，在他们的门户网站、校园网发布推广质量专业自学考

试相关信息，有针对性的开展宣传发动，解答疑问。 

（二）线下活动。在高校、职业培训机构等教育场所举办质量

专业自学考试宣传活动，通过展板、宣传册等形式介绍质量专业自

学考试的概况和优势，激发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。在职业展会、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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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展等相关展览活动中设立展台，向参观者介绍质量专业自学考试

并提供咨询服务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高度重视。各地级以上市质量强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（下简称“质量强市办”）、主考院校要高度重视质量专业自学考试

宣传发动工作，各地市质量强市办要结合实际制订工作方案，创新

宣传发动形式，会同主考院校设计印制相关宣传资料，积极发动有

关社会组织和企业开展自学考试政策推介和宣讲工作，动员更多人

员通过参加自学考试提高专业能力。 

（二）严格工作纪律。推介和宣讲活动不得以任何形式“搭车收

费”，不得增加企业和个人负担。发布的招生宣传信息必须实事求是，

不得混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与普通高等教育的区别，不得发布模糊

和虚假信息误导参考人员。宣传活动中，不得向参考人员作出与国

家招生考试政策相违背的任何承诺，不得虚假承诺、夸大宣传。 

（三）及时总结提升。各地市质量强市办要开展丰富多样的宣

讲活动，创新活动载体，探索出台扶持措施，及时总结经验做法，

培养树立活动典型，挖掘特色亮点，为培养高素质质量人才作出应

有贡献。请各地市质量强市办及时将经验做法形成信息报送省质量

强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省市场监管局），并于2025 年11 月30 日

前报送宣讲活动总结。 

联系人及电话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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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质量强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 陈洪乐，020-38835755； 

东莞理工学院自学考试办公室 0769-22680751；黄锶敏，

13556732887；莫灼英，15920229288。 

 

    附件：质量管理工程（专升本）及质量管理与认证（专科） 

      自学考试招生政策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质量强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2 月 1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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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量管理工程（专升本）及质量管理与认证 

（专科）自学考试招生政策 

 

一、报名条件 

（一）凡在我省居住和工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，均可依据

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》参加我省质量管理工程（专升本）

及质量管理与认证（专科）自学考试（以下称质量专业自学考试）。 

（二）报名参加自学考试专科层次专业学习的社会考生无前置

学历要求。 

（三）报名参加自学考试本科层次专业学习的社会考生须已取

得国家承认的各类专科及以上学历（或专科已在籍），并符合所报

专业报考条件要求。 

二、主考学校 

我省质量专业自学考试主考学校为东莞理工学院。根据质量专

业培养目标的总体要求及广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助学相关规

定，质量专业自学考试采取社会助学模式。相关自学考试业务由主

考学校东莞理工学院统一办理。 

东莞理工学院将在省内中等职业学校等广泛宣传，进一步提高

学历水平，增加就业途径。对于部分报名人数较多的学校，可以通

过提供注册报考及助学服务、名师专家教学、引入企业实践教学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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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基地、校企联合培养等措施，给考生提供报考便利。 

三、相关事宜 

其他事项请密切关注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网站（https://eea.gd.gov.cn/）

和东莞理工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官方网站（https://cjy.dgut.edu.cn/）查

询，及时了解最新考试信息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 

 — 7 —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

 

 — 8 —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  抄送：市场监管总局质量发展局，省档案馆。 

  广东省质量强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        2025 年 2 月 10 日印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对：陈洪乐 

 


